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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昺《論語注疏》題解辨證 

 

一、引言 

  《論語注疏》，又名《論語正義》，為北宋禮部尚書邢昺之著作，此書建基

於三國時代何晏之注解，吸收了唐代陸德明之音義，繼而再作疏，進一步詮釋

《論語》的內容，為北宋時代的官方注解。在《論語注疏》中，邢疏為《論

語》二十篇皆作題解，其題解繼承了南朝皇侃《論語義疏》的題解形式，嘗試

為各篇概括篇旨及詮釋篇與篇之間的編排關係，惟當中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故本文將嘗試從篇旨及編次邏輯兩方面著手，辨證邢昺《論語注疏》之題解。 

 

二、《論語》成書與篇旨編次問題背景 

  《論語》為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舉止之書，據東漢史學家班固之

《漢書‧藝文志》記：「《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

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

《論語》。」1三國時期何晏又在其《論語集解》之序引西漢經學家劉向之說：

「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2可見《論語》的篇章確有很大機會是

在孔子死後他的弟子各有所記。清代劉寶楠在其《論語正義》提及：「當孔子

時。諸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不出一人之手。故有一語而前後篇再出

也。」3解釋《論語》有重見之語是因出自不同弟子之手，進一步論證《論語》

是成於眾手。 

 

  關於將眾弟子的散亂記錄編製成書的編篡者身分雖未有史書明確記載，但

由古至今一直眾說紛紜，說法大致有三——第一，仲弓、子游、子夏所撰；第

二，曾子、有子之門人所撰；第三，上論成於琴張，下論成於原思。4說法一先

由東漢鄭玄提出，惟未詳何據，5唐陸德明6及宋邢昺7皆先後引用此說法。而說

                                                      
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第四冊（香港：中華書局，1970 年），頁 1717。 
2 ［魏］何晏撰、［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載《四庫全書》第 19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7 年），頁 338。 
3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上海︰上海書店，1986 年），頁 1。 
4 康義勇：《論語釋義》上冊（高雄︰麗文文化，1993 年），頁 6-10。 
5 戴維：《論語研究史》（長沙：岳麓書社，2011 年），頁 3。 
6 「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自［唐］陸德明著、鄧仕樑校訂、黃坤堯索引：《新校索引經典

釋文》上冊（台北︰學海出版社，1988 年），頁 345。 
7 「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論者，綸也，輪者，理也，次也，撰也。』」自［

宋］邢昺：《論語注疏解經序序解》，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

大學，2000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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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二則由唐柳宗元首先提出，8北宋程子及南宋朱熹亦繼承此說，9理據為《論

語》記載了曾子之死，而且全書只尊稱曾參及有若為曾子及有子，孔門其他弟

子未享此類尊稱，故最有可能是曾子、有子之門人所編。最後，說法三則是由

日人安井衡所提出，依據是在上論的《子罕》「牢曰：子云：『吾不試，故

藝。』」及下論的《憲問》「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

也。』」分別出現琴張、原思二人之名「牢」、「憲」，二人為編篡者，故能在

《論語》中二人獨稱名。10綜上所論，以上三種說法皆有其因由理據，難以判

斷對錯，故《論語》的編篡者身分至今仍然成謎。但可以肯定的是，《論語》成

書於眾人之手，且非成於一時。 

 

  編篡成書後，《論語》經歷秦代焚書坑儒，因師說不同，抄本互異，《論

語》流傳至西漢只剩下三個版本：《古論語》二十一篇，《齊論》二十二篇，《魯

論》二十篇。11《古論語》本出自孔子家壁，在兩漢先後得孔安國及馬融作注

解，而西漢張禹則兼習《齊論》、《魯論》，作《張侯論語》，又得包咸及周氏傳

承，最後東漢大儒鄭玄學究今古，就《魯論》考究《齊論》、《古論語》，將齊、

古論及前人之注解併於《魯論》中，繼而再為《論語》作注，將三家《論語》

合而為一，為兩漢論語學之總結。12 

 

  雖鄭玄所注之本自宋已伕，但三國魏何晏，據鄭玄之注本，集漢魏諸家之

注而著《論語集解》。13到南朝，梁代國子助教皇侃著《論語義疏》，就何晏之

《論語集解》作疏，同時採用江熙所集十三家之說及其他「通儒解釋」。14至北

宋，禮部尚書邢昺再按何晏之注作《論語注疏》，同時採唐陸德明之音義。15邢

昺之後有朱熹，南宋朱熹不從何晏之《論語集解》，重新集注，著《論語集

注》，兼集宋人之說及漢魏古注，是宋代《論語》注解的大作，並廣傳後世。16 

 

  在西漢，儒學本只被視為百家諸子之一，不受重視，但西漢武帝提倡「罷

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便成為古代文化的正宗，由漢至宋，解經、注經、箋

經之作比比皆是。17早期為《論語》作注解之人，如鄭玄、何晏，所接觸的

                                                      
8 戴維：《論語研究史》，頁 7-8。 
9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自［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43。 
10 康義勇：《論語釋義》上冊，頁 9-10。 
11 康義勇：《論語釋義》上冊，頁 13-14。 
12 康義勇：《論語釋義》上冊，頁 12-23。 
13 孫欽善：《論語注譯》（成都︰巴蜀書社，1990 年），頁 21。 
14 ［魏］何晏撰、［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載《四庫全書》第 195 冊，頁 333、337。 
15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載《四庫全書》第 19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7 年），頁 534。 
16 孫欽善：《論語注譯》，頁 22。 
17 十三經注疏整理工作委員會：《整理說明》，載［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2000 年），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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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材料較接近《論語》的成書年代，對《論語》之來源或有更深入的了

解，他們並未有著墨在《論語》的篇旨及編次問題。直至南朝梁代，皇侃在其

《論語義疏》之題解首先提出《論語》之篇旨及編次邏輯，認為《論語》是慎

密成書的經書。北宋禮部尚書邢昺更是消化了皇侃的看法，就《論語》每篇之

篇旨及編次邏輯提出更成熟的學說，在其《論語注疏》之各篇題解中仔細闡

明。因此，本文選擇研究學說更完整的邢疏題解，辨證其提出的《論語》篇旨

及編次關係，考證北宋的官方注解。 

 

三、邢昺《論語注疏》題解分析 

在《論語注疏》中，邢昺為《論語》二十篇皆作題解，其題解嘗試歸納各

篇內容之主旨，並闡釋他對該篇之編次邏輯的見解，故此部分將歸納邢昺二十

篇題解的觀點，分作篇旨及《論語》之編次邏輯兩大方向分別闡述。而本文將

會沿用《論語注疏》的《論語》分章方法，所有提及的章數也是按此方法作分

章及計算。 

 

  首先，邢昺認為《論語》每篇也有特定篇旨，每章的內容皆對應該篇的篇

旨。在每篇的題解邢疏皆嘗試概括各章內容作為篇旨，例如： 

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

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

諸篇之先。《學而第一》題解
18
 

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子罕第九》題解 

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為仁知恥、脩已安民，皆政之大節

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憲問第十四》題解 

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

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微子第十八》題解 

其中《學而第一》、《述而第七》、《子罕第九》、《顏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

《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九篇之題解

更使用了「皆」字概括篇旨，顯示邢昺認為《論語》每篇也具有篇旨，上述九

篇之內容甚至具統一的主題，篇旨明顯。 

 

  其次，邢昺認為《論語》的編次具邏輯，《論語注疏》的各篇題解在概括了

該篇之篇旨後，會嘗試推論該篇的編次邏輯。綜觀二十篇題解，邢昺提出《論

語》編次的邏輯關係可分為六類，包括按重要性編排、以類相從編排、按首章

或首尾章編排、遞進編排、順承編排及因果編排，以下將會遂一闡述。 

 

                                                      
1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2000 年），頁 1。所有題解原

文及頁碼可見附錄一：邢昺《論語注疏》題解原文集錄，本文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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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重要性編排 

  在邢昺的推論中，二十篇中的《學而第一》、《子張第十九》及《堯曰第二

十》是按照重要性編排，而此三篇的特點就是為《論語》的首尾篇。邢疏於

《學而》之題解指此篇「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

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

其指，此不煩說。」此篇皆論人行之「大」者，較其他篇重要，所以置作第一

篇，而且以「學」為首篇之首章及篇名亦是有意為之，以帶出「學」之重要

性。以上可見邢昺嘗試以重要性推斷《學而》為首篇之原因。 

 

  而《子張第十九》之題解指此篇「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皆弟子之言，其重要性不及孔子之言，故置於諸篇之後。《堯曰第二十》題解又

言：「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

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此篇之內容可垂訓後世，具一定重要性，所以

為末篇。上述可見邢昺是按重要性推斷《子張》、《堯曰》置於《論語》之末的

理由。 

 

B. 以類相從編排 

  《論語》二十篇之《雍也第六》、《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子路第十

三》及《憲問第十四》五篇之編次原則，邢昺認為是同類相依，以上五篇各自

與前篇論述同類內容，故以類相從編排。《雍也第六》之邢疏題解云：「此篇亦

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雍也》與前

篇《公冶長第五》同樣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故編排一起。 

 

  而在《子罕第九》，邢疏題解稱：「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

堯、禹之至德。」前篇《泰伯第八》之末論至德之人泰伯、堯及禹，此篇講孔

子之德行，而孔子亦是品德崇高之人，與前三者類同，故《子罕》居《泰伯》

之後。邢昺又認為《鄉黨第十》與前篇《子罕第九》同論孔子之言行，只是

《鄉黨》集中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的言行，兩者仍屬同類，所以於題解曰：「此

篇唯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鄉黨》同類相依地排列

在《子罕》之後。 

 

  此外，在《子路第十三》，邢疏稱：「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

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跟前篇《顏淵第十二》

之內容相仿，與治國修身有關，兩篇同類相從；《憲問第十四》亦然，邢疏再

道：「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為仁知恥、脩已安民，皆政之大節

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憲問》與《子路》一致論政之大節，屬於同

類，因此編篡者刻意安排《顏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及《憲問第十四》的

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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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子路第十三》的題解邢昺亦舉出另一編次理據，指《子路》與

前篇俱與學問不錯的弟子有關。此篇題解曰：「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

次也。」指前篇《顏淵第十二》論及孔子之入室弟子顏回，此篇有升堂弟子子

路，兩篇都與在學問上皆達到一定境界的弟子有關係，故作以類相從編排。 

 

C. 按首章或首尾章編排 

邢疏推論《論語》各篇之編次邏輯不一定會參考整篇的內容，亦會只按首

章或首尾章的內容來作解說，當中包括《泰伯第八》、《季氏第十六》及《陽貨

第十七》三篇。 

 

  在《季氏第十六》及《陽貨第十七》兩篇，邢昺考慮到只按首章作編排的

可能性。《季氏第十六》之題解指「以前篇首章記衞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

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此篇首章論魯臣季氏專恣，與前篇《衛靈公第十

五》首章記衞君靈公失禮的內容類似。而緊隨其後的《陽貨第十七》亦然，邢

疏曰：「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

也。」指此篇首章與前篇首章同樣論為政之人的惡行，但礙於尊卑之別，此篇

記季氏家臣陽貨，故須排列在前篇記季氏之後。而邢昺認為《季氏》及《陽

貨》之編次只是按其首章內容而作同類編排。 

 

  其次，在《泰伯第八》邢昺亦考慮到只按該篇首尾章而編排的可能性。邢

疏題解言：「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賢聖之德，故以為次也。」推斷此

篇排在《述而第七》之後的理據是《述而》論孔子之德行，而此篇首末章與其

相類記賢聖，故只考慮《泰伯》的首末篇而言，與前篇呈同類關係，因此以類

相依編次。 

 

D. 遞進編排 

  在邢疏中，邢昺認為《述而第七》的編次是基於與前篇呈遞進關係。在

《述而第七》之題解，邢昺云：「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

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前篇《雍也第六》記一般賢人君子

及仁者，而此篇論聖人孔子，孔子之德行較前者高層次，故以《述而》為後，

呈遞進關係。 

 

E. 順承編排 

  《論語注疏》在推論《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先進第十

一》、《顏淵第十二》及《衛靈公第十五》六篇的編次邏輯時，以順承編排作編

次原則，推論以上六篇與前篇呈順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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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為政第二》，邢疏題解云：「《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

也。」引《左傳》之言「學而後入政」來說明《學而第一》及《為政第二》之

順承關係。《八佾第三》題解又曰：「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

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指

善禮樂有助治民易俗，利於為政，因此為政之善就是善待禮樂，從為政推展到

禮樂得失，以順承關係為原則，推斷論禮樂之《八佾》次於《為政》的原因。

對於《里仁第四》，邢疏又說：「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

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君子能體仁，又必定能行禮樂，因此論仁的《里

仁》承接論禮樂的《八佾》而置於後，兩篇為順承關係。 

 

  邢疏亦認為《先進第十一》是以順承關係作編排，其題解道：「前篇論夫子

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賢相次，亦其宜也。」前篇

《鄉黨第十》論聖人孔子，此篇論其弟子賢人，先聖後賢，故作先《鄉黨》後

《先進》的編次。而《顏淵第十二》邢疏認為：「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

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由於前兩

篇論聖賢，故此篇承接其後，論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為順承編排。 

 

  最後，《衛靈公第十五》之題解云：「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

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

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雖未有直接提出次於前篇《憲問第

十四》的理據，但前篇之題解曾總結該篇內容「皆政之大節也」，而本篇內容則

為「皆有恥且格之事」19，即與以德禮化民有關。由此推論，邢昺認為以《憲

問》先論為政之道，《衛靈公》再承上論化民之策，先為政後化民，兩者具順承

關係，故《衛靈公》處於《憲問》之後。 

 

F. 因果編排 

  對於《論語》中《公冶長第五》及《微子第十八》的編次，邢昺認為此兩

篇各自與前篇呈因果關係，所以才會隨前篇之後。在《公冶長第五》題解：「此

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學為君子，即下云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解釋此篇主要論賢人君子，而

君子能學為君子是因擇仁者之里而居，就如此篇第 3 章20提及子賤能為君子是

因他來自於有君子的魯國，故此篇次於論擇仁者之里而居的《里仁》。《里仁第

                                                      
19 「有恥且格」四字曾出現在《為政第二》之「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無恥。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邢昺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德，謂道

德；格，正也。言君上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未從化，則制禮以齊整，使民知有禮則安，失禮

則恥。如此則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脩而歸正也。」自［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

語注疏》，頁 16。 
20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自［魏］何晏注、［宋］邢昺疏：

《論語注疏》，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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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因，《公冶長第五》為果。 

 

  其次，邢疏題解論《微子第十八》：「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

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

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前篇《陽貨第十

七》記家臣之亂，小人在位，因此引致《微子第十八》所記仁人失所之果。兩

篇內容具因果關係，《陽貨》為因，《微子》為果，先因後果，故《陽貨》為

先，《微子》為後。 

 

  綜觀而言，邢昺相信《論語》的編次具邏輯性，各篇之間皆有特定的編排

邏輯，當中包括按重要性編排、以類相從編排、按首章或首尾章編排、遞進編

排、順承編排及因果編排，而且《論語》每篇也有特定篇旨，每章內容都能對

應該篇的篇旨。 

 

四、邢昺《論語注疏》題解評析 

  邢昺《論語注疏》之題解嘗試為《論語》全二十篇歸納篇旨及作出編次邏

輯推論，雖其說有言之成理之處，但不少地方的論據、歸納或推論過程粗疏，

難以成理，故此部分將回應上一部分，從篇旨及《論語》之編次邏輯兩方面評

析邢疏之題解。 

 

（一）篇旨與章節內容之對應性 

  邢昺為《論語》二十篇俱作篇旨，並認為每篇也有特定篇旨，每章之內容

皆對應該篇的篇旨，此說並非完全正確。本文嘗試分析邢疏的篇旨與實際章節

內容之對應性，將每篇所有章節皆按照該篇邢疏題解定下之篇旨作出分類及統

計：若該章的實際內容對應邢疏題解之篇旨便分類為「對應」；若該章的實際內

容不對應邢疏題解之篇旨便納入為「不對應」；內容可被同時視為對應或不對應

邢疏篇旨之章節將歸納為「兩者皆可」；內容或意義不明之章節則視作「章旨含

糊」，21本文亦不作深究。22 

 

以《公冶長第五》作例，邢疏題解為此篇歸納的篇旨為「此篇大指明賢人

君子仁知剛直」。其中十六章23的確是論「賢人君子仁知剛直」，如第 1 章「子

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24孔子認同

公冶長的為人，故孔子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他，論公冶長之賢，與邢疏題解所定

                                                      
21 本文共將四章納入「章旨含糊」之類，詳見附錄三：「章旨含糊」之四章。 
22 詳見附錄二：邢疏篇旨與實際章節內容之對應性統計表。 
23 第 1-4、6、8、9、13-17、20、22、23 及 26 章。 
2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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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篇旨「賢人君子仁知剛直」對應，故歸類為「對應」。而此篇有八章25則論不

賢之人和事，如第 10 章「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

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26孔子批評宰予不知上進且言行不一，論宰予之

不賢，不對應邢疏篇旨的「賢人君子仁知剛直」，因此歸入「不對應」之類。 

 

  惟第 5、12 及 21 章之內容模稜兩可，可視為對應或不對應邢疏篇旨，如第

5 章「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27論及弟子冉雍之仁及佞，孔子之回應未有直接認同或否

定冉雍仁否，只借題發揮他對佞的看法，此章內容與邢疏篇旨「賢人君子仁知

剛直」之對應性難以清楚介定，既可視作「對應」，又可當作「不對應」，故納

入「兩者皆可」之類。 

 

  最後，剩下之第 7 章「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28之意義未明。何晏引二

解說：一是子路誤會孔子欲行，故孔子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來譏

笑子路不解微言；二是子路聞孔子欲行便喜，不復故望，故孔子說：「由也好勇

過我，無所取材。」慨嘆子路都比他好勇。29程子30及邢昺31之解說皆接近第一

說法，但說法二亦不無可能，無法判斷兩種說法之對錯，可見此章之意義未

明，因此列作「章旨含糊」之類。32 

 

  將《論語》二十篇均以上述方法分類的話，便可得出每篇中內容與邢疏篇

旨對應的章節總數，並能從中分析兩者之對應性。如表一所列，對應章數下限

是只計算「對應」的章數，以較嚴謹的標準來推算兩者之對應性；對應章數上

限則是「對應」及「兩者皆可」之章數總和，以較寬鬆的標準來推算兩者之對

應性；平均對應章數就是對應章數上限及對應章數下限之平均值，而下表將按

各篇之平均對應章數所佔百分比作高至低排列。 

                                                      
25 第 10、11、18、19、24、25、27 及 28 章。 
26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65。 
27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61。 
2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62。 
29 何晏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

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

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自［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

疏》，頁 62。 
30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

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自［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7。 
31 邢昺疏：「『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耳。」

自［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63。 
32 詳見附錄三：「章旨含糊」之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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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邢疏篇旨與實際章節內容之對應章數上下限及平均值 

對應性 

篇 

對應章數下限 

（所佔百分比） 

對應章數上限 

（所佔百分比） 

平均對應章數 

（所佔百分比） 

八佾第三 

（全 26 章） 

26 

(100%) 

26 

(100%) 

26 

(100%) 

述而第七 

（全 38 章） 

38 

(100%) 

38 

(100%) 

38 

(100%) 

子罕第九 

（全 31 章） 

31 

(100%) 

31 

(100%) 

31 

(100%) 

鄉黨第十 

（全 1 章） 

1 

(100%) 

1 

(100%) 

1 

(100%) 

微子第十八 

（全 11 章） 

11 

(100%) 

11 

(100%) 

11 

(100%) 

堯曰第二十 

（全 3 章） 

3 

(100%) 

3 

(100%) 

3 

(100%) 

泰伯第八 

（全 21 章） 

20 

(95.24%) 

20 

(95.24%) 

20 

(95.24%) 

顏淵第十二 

（全 24 章） 

18 

(75%) 

23 

(95.83%) 

20.5 

(85.42%) 

季氏第十六 

（全 14 章） 

11 

(78.57%) 

11 

(78.57%) 

11 

(78.57%) 

學而第一 

（全 16 章） 

11 

(68.75%) 

14 

(87.5%) 

12.5 

(78.13%) 

衛靈公第十五 

（全 42 章） 

27 

(64.29%) 

30 

(71.43%) 

28.5 

(67.86%) 

雍也第六 

（全 30 章） 

17 

(56.67%) 

23 

(76.67%) 

20 

(66.67%) 

陽貨第十七 

（全 24 章） 

15 

(62.5%) 

15 

(62.5%) 

15 

(62.5%) 

為政第二 

（全 24 章） 

14 

(58.33%) 

16 

(66.67%) 

15 

(62.5%) 

公冶長第五 

（全 28 章） 

16 

(57.14%) 

19 

(67.86%) 

17.5 

(62.5%) 

先進第十一 

（全 23 章） 

11 

(47.83%) 

15 

(65.22%) 

13 

(56.52%) 

子路第十三 

（全 30 章） 

12 

(40%) 

21 

(70%) 

17.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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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仁第四 

（全 26 章） 

7 

(26.92%) 

18 

(69.23%) 

12.5 

(48.08%) 

子張第十九 

（全 25 章） 

11 

(44%) 

11 

(44%) 

11 

(44%) 

憲問第十四 

（全 44 章） 

15 

(34.09%) 

18 

(40.91%) 

16.5 

(37.5%) 

 

  邢昺為《論語》全二十篇歸納篇旨，並認為《論語》每篇具有特定篇旨，

每章之內容皆能對應該篇的篇旨，但由以上每篇的平均對應章數的所佔百分比

可見，《論語》二十篇中，只有《八佾第三》、《述而第七》、《子罕第九》、《鄉黨

第十》、《微子第十八》及《堯曰第二十》六篇的章節內容是能百分之百對應邢

疏所定的篇旨。而即使未能完全對應，能高度、具八成或以上章節內容能對應

邢疏篇旨的篇亦只得《泰伯第八》和《顏淵第十二》兩篇。由此可見，只有八

篇的章節內容能完全或高度對應邢疏的篇旨，邢疏只有此八篇的篇旨能發揮總

括作用。 

 

  反觀其他篇之對應性，共有十二篇的平均對應章數的所佔百分比低於八

成，顯示邢疏在此十二篇定下的篇旨皆未能完全或高度對應的該篇的章節內

容。這十二篇包括《季氏第十六》、《學而第一》、《衛靈公第十五》、《雍也第

六》、《陽貨第十七》、《為政第二》、《公冶長第五》、《先進第十一》、《子路第十

三》、《里仁第四》、《子張第十九》及《憲問第十四》，此十二篇的平均對應章數

只在該篇佔不多於八成，對應章數上限百分比只得 40.91%至 87.5%，下限百分

比更只介乎 26.92%至 78.57%，顯示以上十二篇的章節內容未能與邢疏之篇旨完

全或高度對應。簡而言之，即使邢疏題解嘗試為二十篇立下篇旨，但其篇旨未

能全面地歸納以上十二篇之章節內容，無法發揮篇旨應有的總括作用。 

 

  以上十二篇的章節內容未能與邢疏之篇旨完全或高度對應之原因有二：邢

疏篇旨過於狹窄或該篇的內容散亂。首先，上述不少篇的確可能如邢昺所想，

具有特定篇旨，但邢疏所歸納的篇旨過分狹窄或有所偏離，才會導致章節內容

無法準確對應篇旨。以對應性較弱的《先進第十一》廿三章為例，邢疏的篇旨

為「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但與之對應的章節內容只有十一章，33佔

47.83%。相反，朱熹所定之篇旨「此篇多評弟子賢否。」34則能對應到二十章

的章節內容，達 86.96%，可高度對應章節內容。35兩者的差異就在於邢疏篇旨

過於狹窄，只著眼在弟子之賢，但朱熹就能全面地概括整篇內容，包括弟子的

賢和不賢。此能反映即使有些篇的確具有特定篇旨，但邢疏所定的篇旨過於狹

                                                      
33 第 2-6、8、9、12、13、20 及 21 章。 
3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23。 
35 第 2-6、8-2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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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以致未能充分涵蓋所有章節內容，在《學而第一》36、《公冶長第五》37、

《雍也第六》38、《先進第十一》及《子張第十九》39五篇亦出現此情況，以致

其篇旨未能完全或高度對應該篇的章節內容，無法涵蓋該篇的所有內容。 

 

  其次，部分篇的內容過於散亂亦引致邢疏亦無法為該篇歸納一個具概括性

的篇旨。邢昺堅持為每篇立下一個界線清晰的篇旨，惟《論語》並非每篇都具

有特定主題或篇旨，而且不少篇更是內容散亂，以致最後邢疏之篇旨也未能涵

蓋所有章節之內容。以對應性較弱的《憲問第十四》四十四章作例，此篇只有

十五章能完全對應邢疏篇旨「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為仁知

恥、脩已安民，皆政之大節也」，佔全篇之 34.09%，而論君子、士、邦、孔子

評論他人等不對應邢疏篇旨的章節卻有二十六章，佔 59.09%，遠多於對應的章

節。40此情況在《為政第二》、《里仁第四》、《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及

《衛靈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及《陽貨第十七》七篇都一樣，這些篇的內

容散亂，不備特定主題，因此邢昺亦無法得出一個具涵蓋性的篇旨，使其篇旨

無法與該篇的章節內容完全或高度對應，未能發揮總括作用。 

 

  總括上述所言，雖然《論語》二十篇中有八篇的所有章節內容能高度或完

全對應邢疏題解所立的篇旨，但其餘十二篇的章節皆未能，原因是邢疏篇旨的

涵蓋性欠佳，無法清晰地概括所有章節內容，或是部分篇的內容散亂，不具特

定主題，使邢疏題解之篇旨亦無法全面對應所有章節內容。故此，邢疏的篇旨

及其認為《論語》每篇俱備特定篇旨之見並非完全正確。 

 

（二）《論語》之編次邏輯評析 

  邢昺認為《論語》的編次具邏輯，並在二十篇之題解中逐一闡述編次邏

輯，共六種邏輯關係，惟該六種邏輯關係並非全然正確，而且不少篇的推論不

合理或欠有力證據，因此以下會逐一評析邢疏之編次說。 

 

A. 按重要性編排 

                                                      
36 在《學而第一》，邢疏篇旨只能對應到 68.75%章節內容，朱熹之篇旨「此為書之首篇，教所

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則能 100%對應所有章節。自［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7。 
37 在《公冶長第五》，邢疏篇旨只能對應到 57.14%章節內容，朱熹之篇旨「此篇皆論古今人物

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則能 100%對應所有章節。自［宋］朱熹︰《四書章句集

注》，頁 75。 
38 在《雍也第六》，邢疏篇旨只能對應到 56.67%章節內容，朱熹之篇旨「凡二十八章。篇內第

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相同。」則能 100%對應所有章節。自［宋］朱熹︰《四書章句集

注》，頁 83。 
39 在《子張第十九》，邢疏篇旨只能對應到 44%章節內容，朱熹之篇旨「此篇皆記弟子之言，

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則能 100%對應所有章節，而二十五章中，以子夏之語佔十章居首，

子貢佔六章居次，朱熹無誤。自［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88。 
40 詳見附錄二：邢疏篇旨與實際章節內容之對應性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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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昺認為二十篇中的《學而第一》、《子張第十九》及《堯曰第二十》是按

照重要性編排，此說不無道理。邢疏提出《學而》排於首篇、首章，並為篇名

的理據之一是為了突顯「學」之重要性，而「學」的確在《論語》中舉足輕

重，不少章也提及到孔子如何重視「學」，如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

慍，不亦君子乎﹖」《學而第一》41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第六》42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述而第七》43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第

十五》44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第十六》45 

由此可見，《論語》一直強調「學」，將首章即言「學」之《學而》置於首篇亦

可能是編篡者有意之舉，以突顯「學」之重要性，故邢昺之理據合理。 

 

另外，邢昺推測作為最後兩篇之《子張第十九》和《堯曰第二十》亦為編

篡者按重要性編排，理據是前者皆弟子之言，重要性次於孔子之語，故置於諸

篇之後。事實上，《子張》整篇十四章的確俱孔子弟子所言，如錢穆所言：「本

篇皆記門弟子之言。蓋自孔子歿後，述遺教以誘後學，以及同門相切磋，以其

能發明聖義，故編者集為一篇，以置《論語》之後。」46孔子的弟子互相切磋

及發揚孔子學說，但其重要性始終不及前面諸篇的孔子之論，因此可能為編篡

者有意將其置於諸篇之後，邢昺之說可取。 

 

  此外，邢昺認為《堯曰第二十》之內容明天命政化之美，為聖人之道，可

起垂訓後世的重要作用，所以為末篇。而《堯曰》歷敍堯、舜、禹、湯及武王

所治天下之大道，再以孔子對從政之見繼之，最後以「孔子曰：『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47一章作結，總結孔

子的為人之道，可見此篇的確在為政做人上有垂訓後世的作用，具一定的重要

性才作為《論語》之結，邢昺之見不無道理。 

 

  惟邢昺為《學而》所提出的另一編次理據則欠針對性。在《學而》之題

解，他解釋： 

                                                      
4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2。 
4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90。 
43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93。 
4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46。 
45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59。 
46 錢穆：《論語新解》（台北︰東大圖書，1991 年），頁 669。 
47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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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

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

諸篇之先。 

此篇所論皆為人行之「大」者，較其他內容重要，所以為《論語》之首。但

是，整部《論語》不少地方都是論「人行之大者」，不論是仁、義、禮，或君子

賢人、為政治國之道等，《論語》所論的幾乎都是「人行之大者」，未見《學

而》之內容比其他篇的內容更為重要。因此，邢昺此一理據之涵蓋範圍過廣，

未能針對《學而》的內容，故皆論人行之大者不能成《學而》為首篇的理據，

邢昺此一推說欠針對性。 

 

  雖然邢疏提出《學而》其中的一個編次理據欠針對性，但上述亦已論證

《學而第一》、《子張第十九》及《堯曰第二十》很大可能是按照重要性編排，

所以邢疏就此三篇之編次邏輯推論具一定的可信性。 

 

B. 以類相從編排 

  邢疏題解將《雍也第六》、《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子路第十三》及

《憲問第十四》五篇之編次邏輯歸類為同類相依，但此邏輯關係並不完全適用

在以上五篇。 

 

  首先，邢疏指《雍也第六》與前篇同樣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

德，故以類相從地編排一起之說欠準確，理據有二。第一，兩篇的內容並非完

全同類。前篇《公冶長第五》全篇廿八章俱集中在論人及論事上，未有任何直

接論其他道理；相反，《雍也》只在首十六章論人及事，在後十四章有不少是直

接論仁、知、中庸之德，如：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48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49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50 

《雍也》後十四章論及的範圍較廣，以說道為主，較少評價人物事跡，但《公

冶長》則未有以上類別的章節，可見兩篇在內容上有所不同，《公冶長》與《雍

也》的內容並非完全同類。第二，邢疏在歸納兩篇的篇旨時有所遺漏。兩篇的

確在內容上具共通點——論賢人君子，但《公冶長》只有十六章論賢人君子仁

知剛直，佔比 57.14%；51《雍也》論賢人君子亦只有十章，佔 33.33%，52但此

類內容在兩篇所佔百分比不高，欠涵蓋性去推論兩篇的排列關係。可是，宏觀

而言，兩篇在內容方面的確有同類之處——同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朱熹曾分

                                                      
4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86。 
49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87-88。 
50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91。 
51 第 1-4、6、8、9、13-17、20、23 及 26 章。 
52 第 1、3、5、7、8、10、11、14、15 及 2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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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此兩篇立下篇旨，《公冶長第五》為「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

窮理之一端也。」53及《雍也第六》為「凡二十八章。54篇內第十四章（邢本之

第十六章）以前，大意與前篇相同。」55朱熹之說無誤，可見兩篇在內容上的

確有同類之處，惟《雍也》只有首十六章與《公冶長》之內容同類，故《雍

也》的編次邏輯應為只按前半篇內容編排，非整篇以類相從編排，邢疏之說有

偏差。 

 

  其次，邢疏題解指《子罕第九》皆論孔子之德行，而《泰伯第八》之末論

同為品德崇高的泰伯、堯、禹，兩者同類，故《子罕》次之，但此編次理據欠

邏輯一致性。邢疏題解指《述而第七》「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而《子罕第

九》為「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兩者相類。若基於邢昺認為《泰伯》之末論至

德之人泰伯、堯、禹，因此論孔子德行的《子罕》應以類相從的編次理據，論

孔子志行的《述而》亦應後置於《泰伯》之後，或《泰伯》應前置於《述而》

之前，而《述而》與《子罕》的內容類近，更應相連一起，以同類相依的原則

一致地為《論語》編次。惟《論語》的編次並非如此，可見編篡者並非以同類

相從原則為《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及《子罕第九》編次，邢疏的見解與

《述而第七》的編次有矛盾，欠一致性。 

 

  不過，在《鄉黨第十》的編次上，邢疏之解說有理。他認為《鄉黨》與前

篇《子罕第九》同論孔子之言行，故同類相傍地排列。而《鄉黨》和《子罕》

的確只論孔子之言行，而《鄉黨》全篇只是更集中地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

行，兩者之內容仍為同類，的確可能為以類相從編排，所以邢疏之解說合理。 

 

  然而邢昺指《子路第十三》及《憲問第十四》是按以類相聚原則編排，此

說則欠有力理據。邢疏題解稱《子路》與前篇《顏淵第十二》皆論治國脩身之

要，雖前篇的確具 75%內容與治國脩身有關，56惟《子路》只有 40%章節對應

題解「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所

指的「治國脩身之要」，57此篇兼論君子小人、為政不善、評他國之政等，佔

30%，58可見此篇非單論治國脩身之要，兩篇並非完全同類。另外，邢疏亦云

《子路》及《憲問》皆論政之大節，可是《憲問》四十四章中只有十五章與邢

疏題解「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為仁知恥、脩已安民，皆政之

大節也」所指的「政」有關，佔全篇 34.09%，59其餘的章節則論孔子之人生之

                                                      
5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5。 
54 「共三十章（朱熹集注把第一、第二和第四、第五各併為一章，故作二十八章。）」自楊伯

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54。 
55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83。 
56 第 4-20 及 24 章與治國脩身有關，共 18 章。 
57 第 1-3、8-12、21、22、29 及 30 章，共 12 章。 
58 第 4、5、7、14、18、23、25、26 及 28 章，共 9 章。 
59 第 1、8、9、11、13-19、21、25、40 及 42 章與「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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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君子、貧富等，內容雜亂，不局限於「政」；前篇《子路》亦然，至少

有 30%內容與「政」之「治國脩身之要」無關，論君子小人、學之不能用、直

及士，足見兩篇內容並非同類論政之大節。由於《子路》及《憲問》均與前篇

之內容類別不同，故以類相從之編次邏輯不適用於此兩篇，邢昺之說未有顧及

兩篇的整體內容，理據不足。 

 

最後，邢昺指《子路第十三》另一編次理據為前篇《顏淵第十二》與此篇

皆與學問不錯的弟子有關——顏回及子路，二人相類，理應相依，惟此說法有

欠精準。《子路第十三》題解曰：「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但

在《顏淵》中，只有首章是與顏淵有關： 

顏淵問仁。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已，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60 

在《子路》中，亦只有首章與子路有關：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61 

可見兩篇皆只限於首章是與學問達到一定水平的弟子有關，邢昺未有具體劃清

範圍。而且，邢昺將《顏淵》、《子路》的首章歸作同類時，忽略了後篇《憲問

第十四》的首章亦與前者相類，此篇首章亦與孔子弟子有關：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

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62 

《憲問》的首章為弟子原憲向孔子問恥，《子路》首章為子路問政，《顏淵》首

章則為顏淵問仁，可見三篇的首章的確具共通點——弟子問於孔子，編篡者可

能見三章之首篇同類而特作此編排，也可能是刻意將三篇的首章編作同類，以

便編次。雖邢昺發現到《顏淵》、《子路》的首章屬同類，但他忽略了《憲問》

的首章亦然，故此邢疏題解的《子路第十三》編次理據並不包括《憲問第十

四》在內。因此，若《子路第十三》及《憲問第十四》的編次理據改為「首章

與前篇首章皆為弟子問於孔子」則未嘗不可，邢疏的理據略欠精準且忽略了

《憲問》的首章亦為同類，《子路第十三》和《憲問第十四》的編次邏輯亦有可

能為按首章作同類編排。 

 

  綜合此部份，邢疏題解將《鄉黨第十》之編次邏輯歸類為同類相依之舉有

理，但此原則不適用於《雍也第六》、《子罕第九》、《子路第十三》及《憲問第

十四》。《雍也第六》只是按前半篇內容編排，《子路第十三》及《憲問第十四》

亦只按首章內容編排，非整篇以類相從編排，邢疏之推論欠具體且忽略了《憲

問第十四》的首章與前兩篇首章同類。 

                                                      
60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77。 
6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92。 
6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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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首章或首尾章編排 

邢疏以首章或首尾章的內容來解釋《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及《泰

伯第八》的編次，此說不無道理。邢疏題解視《季氏第十六》及《陽貨第十

七》兩篇是只按首章作編次，稱《季氏》首章論魯臣季氏專恣，與前篇《衛靈

公第十五》首章記衞君靈公失禮的內容相類，兩者同樣論為政之人的惡行。邢

疏又指隨後的《陽貨》首章與前篇首章同樣論為政之人的惡行，但出於尊卑之

別，此篇記季氏家臣須排列在前篇記季氏之後。而《衛靈公》、《季氏》及《陽

貨》的特點是內容散亂，無統一主題，不排除編篡者是見此三篇內容雜亂無

章，故嘗試以首章決定編次，以類相從，或者刻意安排此三篇之首章同類，論

小人專政，以便編次。但總括而言，邢昺之說法未見謬誤，故《季氏第十六》

及《陽貨第十七》的編次原則是首章與前篇首章同類之說有其可能性。 

 

另外，邢昺相信《泰伯第八》的首末載賢聖之德，前篇《述而第七》論孔

子之行，兩者同類，故《泰伯》應排在《述而第七》之後，此說法有理。《述

而》確實全篇卅八章全論孔子的言行志向，記聖人之德，在《泰伯》的首末章

亦相類：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

第八》63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

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泰伯第八》64 

《泰伯》首末章記泰伯及禹之賢德，與前篇內容的確相類，如編篡者只按此篇

的首末章內容作以類相從編次，邢昺之說未嘗不可。 

 

  總括來說，邢疏題解以《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之首章與前篇首章

相類，及《泰伯第八》首尾章與前篇相類作理據，解釋此三篇的編次，其說不

無道理。 

 

D. 遞進編排 

  邢疏認為《述而第七》是以遞進原則作編次，此說有理。邢昺認為前篇

《雍也第六》記一般賢人君子及仁者，成德有漸，故以此篇論聖人孔子之德行

為後，較前者高層次。雖上文已辦證過前兩篇《公冶長第五》及《雍也第六》

主要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不止於古今賢人，邢昺的論據有偏差，但《述而》

的內容一致，的確全篇三十八章皆論孔子作為聖人的志向言行，其仁德比前兩

篇之人物優勝，用以讓讀者逐步理解賢、仁，最終能以孔子作榜樣，為遞進的

編排。故此，雖邢昺的論據有偏差，但其遞進編排之說不無可能。 

                                                      
63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11。 
64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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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順承編排 

  在《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先進第十一》、《顏淵第十

二》及《衛靈公第十五》之題解，邢昺以順承關係解釋以上六篇之編次邏輯，

但此說欠準確或理據薄弱。 

 

  首先，邢疏以《左傳》之言「學而後入政」來詮釋《為政》後於《學而》

的原因，其解說略欠精準。《為政第二》二十四章中，只有五章與「政」有直接

關係，65佔 20.83%；即使根據對「為政」之定義較寬鬆的邢疏篇旨「此篇所論

孝敬信勇為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來計算，亦只有十四章是與邢疏

篇旨對應，與「為政」有關，佔 58.33%。66由此可見，《為政》並非完全論

「政」，當中夾雜論詩經、禮、學等內容，共七章，佔 28.17%。67而且，《學

而》也不止論「學」，其內容涵蓋範圍廣闊，包括孝弟、君子、禮、知等，只有

第 1 和 7 章與「學」直接有關，只佔全篇十四章之 14.29%。清代簡朝亮更云：

「《學而篇》云：『道千乘之國』，不已言為政乎？」68《學而》早已入政。因

此，若邢昺以「學而後入政」之順承關係來解釋《為政》的編次，恐怕不符此

兩篇之實際內容，但若更具體地說明兩篇只是在篇名上呈現「學而後入政」之

順承關係，此說便通。故此，邢疏解釋《為政第二》之編次邏輯時略欠具體，

若仔細地說明《學而》與《為政》只是按篇名作順承編排，此說或有理。 

 

  其次，邢昺指《八佾第三》與《為政第二》亦為順承關係，指善禮樂有助

治民易俗，利於為政，因此為政之善就是善待禮樂，故《八佾》排在《為政》

之後，惟此說法的理據薄弱。第一，雖《八佾》的確整篇與禮樂有關，但上段

已論證過《為政》並非單論政，從整體內容看，《為政》的內容雜亂，難以推展

到與禮樂有關，除非編篡者和上段所述一樣，只按照《為政》的篇名來安排

《八佾》在後，視兩者之篇名為順承關係。惟此舉亦會引發第二個問題：禮樂

與為政真的有必然關係嗎？利於為政者不止於禮樂，仁君、賢仕亦有利於為

政，關係甚至更直接，那按邢昺歸納的篇旨而言，論仁的《里仁》和論賢人君

子仁知剛直的《公冶長》為何不排在《為政》之後？為甚麼是論禮樂的《八

佾》置於《為政》之後？由此可見，邢疏提出《八佾》順承前篇的理據薄弱，

兩者不具必然關係。反觀朱熹提出：「通前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69更有見

地，以《為政》末二章論禮，以同類相依方法編排論禮之《八佾》在後，只承

接前篇之末作同類編排之編次邏輯亦不無可能，朱熹之說比邢昺之說更見合

                                                      
65 第 1、3、19、20 及 21 章。 
66 第 1、3-8、12-14 及 19-22 章。 
67 第 2、9-11、15、17 及 18 章。 
68 ［清］簡朝亮撰、趙友林、唐明貴校注：《論語集注補正述疏》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2013 年），頁 124。 
6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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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此外，邢疏指《里仁第四》：「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

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君子能體仁必先能行禮樂，因此論仁的《里

仁》承接論禮樂的《八佾第三》，惟此說的理據不足。第一，邢昺對於「君子體

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的解釋亦欠清晰，既然君子能體仁，就必定能

行禮樂，那為何《里仁》不能排在《八佾》前面，讓君子先體仁再能行禮樂？

此處未能清楚解釋禮樂和仁的先後關係，顯示《八佾》和《里仁》不一定具必

然關係。第二，此篇直接論仁只有七章，70佔 26.92%，其餘的大多論君子、

孝、聞道及禮等，與仁的關係較間接，甚或無關，故邢疏題解「此篇明仁」之

說不可盡信，以此推論至本篇的編次邏輯更嫌欠說服力。綜合上述，邢疏指

《里仁第四》是順承編排一說的理據薄弱。 

 

  另外，邢疏認為《先進第十一》是以順承關係作編排，以前篇《鄉黨第

十》論聖人孔子之行，此篇論其弟子賢人之行，先聖後賢，但此說未有兼顧

《先進》的所有內容。《鄉黨》確實是整篇圍繞孔子之行，但《先進》只有佔

47.83%的十一章是論弟子賢人之行，71另外有七章更是論弟子的不賢之行，72佔

30.43%，如朱熹所言：「此篇多評弟子賢否。」73從此可見，此篇並非只論弟子

賢人之行，也有論弟子的不賢，故邢昺之「聖賢相次」理據只是以偏概全的說

法，未有涵蓋《先進》的所有內容。 

 

  而在《顏淵第十二》，邢昺認為前篇論聖賢，故此篇承接其後，論聖賢之格

言，仕進之階路，此說亦欠準確。一方面，上段已說明了前篇《先進第十一》

並非只論聖賢，亦論不賢。另一方面，此篇之內容包括仁、君子、明、政、崇

德辨惑及友等，缺乏明顯的主題，此等內容亦可以指上位者應有之德、仁者君

子之德，不一定如邢疏題旨所言「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因此，可見不

論是前篇《先進》或此篇《顏淵》的內容都不一定與「聖賢」掛勾，只是邢昺

隨意抽取了兩篇局部的共通點——「聖賢」來推論兩篇為順承關係，但事實上

此理據只是以偏概全，並欠針對性，其說欠充分理據。 

 

  最後，對於《衛靈公第十五》之編次邏輯，邢昺提出以前篇《憲問第十

四》先論為政之道，此篇再承上論有恥且格之事，先為政後化民，兩者具順承

關係，惟此說的理據薄弱。上文曾辨證《憲問》之內容，全篇只有 34.09%之內

容與「政」有關，其餘則論孔子之人生之道、士、君子、貧富等，內容雜亂。

而《衛靈公》亦然，此篇多雜論行、知、仁及孔子之人生之道等，大多與以德

                                                      
70 第 1 至 7 章。 
71 第 2-6、8、9、12、13、20 及 21 章。 
72 第 10、11、15-17、19 及 22 章。 
73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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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化民無關。雖邢疏將「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定義為有恥且格之

事，但全篇只有十二篇與之有關，74佔 28.57%。況且，「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

師之儀」與「有恥且格之事」並沒有必然關係，上述十二篇只是論德、禮，但

並未有論及如何以之化民並使人民可「有恥且格」，可見此篇內容與「有恥且格

之事」沒有絕對關係。由於前篇《憲問》並非純粹論政，《衛靈公》亦不是論以

德禮化民，故先為政後化民之順承關係未見於兩篇之中，邢疏題解之說欠充足

理據。 

 

  綜上所言，邢疏題解以順承關係來解釋《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先進

第十一》、《顏淵第十二》及《衛靈公第十五》之編次邏輯都未能以合理的理據

支持，而且在解說《為政第二》之編次時，亦未有具體地說明《學而》與《為

政》只是按篇名作順承編排，其說有欠精準。另外，朱熹提出《為政第二》末

二章論禮，故論禮的《八佾》以同類相依方法編排在後，只承接前篇之末作編

次的說法有其道理，比邢昺的說法更可取。 

 

F. 因果編排 

  邢疏將《公冶長第五》及《微子第十八》的編次邏輯歸作因果編排，但此

舉之理據薄弱及欠具體。《公冶長第五》論賢人君子，君子能學為君子是因擇仁

者之里而居，就好像第 3 章所指的子賤：「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故《公冶

長》次於《里仁》，此為邢昺的看法。但在《里仁》廿六章中，只有首章75與

「里仁」有關；《公冶長》論賢人君子者也不過十六章76，只佔 57.14%，論不賢

的人事亦有八章，77佔 28.57%。邢昺為《公冶長》歸納篇旨為「此篇大指明賢

人君子仁知剛直」時已忽略此篇論不賢的八章，只立下一個斷章取義的篇旨，

若以此不完整的篇旨推論此篇與前篇的首篇為因果關係，便不符《公冶長》的

整體內容。而且，即使邢昺以君子子賤居齊之例78作論據，但此章只被置在

《公冶長》的第 3 章，若編篡者真的有意強調兩篇「里仁而學為君子」的因果

關係，為何首兩章為孔子讚譽公冶長及南容，79何不將子賤之章編為首章，此

舉也能順從邢昺提出的「按首章編排」邏輯，惟編篡者未有為之，可見編篡者

無意以因果關係為《公冶長》編次。因此，從以上可見《公冶長》與《里仁》

的因果關係薄弱，不足以成為《公冶長》的編次理據，邢疏之說欠充分理據。 

                                                      
74 第 2、7、9、18、19-23 及 37 章論志士君子之道；第 38 及 42 章論事君相師之儀。 
75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自［魏］何晏、［宋］邢昺疏：《論語注疏》，

頁 51。 
76 第 1-4、6、8、9、13-17、20、22、23 及 26 章。 
77 第 10、11、18、19、24、25、27 及 28 章。 
78 《公冶長第五》「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自［魏］何晏注、［

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60。 
79 《公冶長第五》第 1 章：「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

之。」第 2 章：「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自［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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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邢疏指因前篇記羣小在位，因此引致《微子第十八》所記仁人失所

之果，兩者以因果編次，但此說未夠具體。雖《微子》全十一章之內容的確全

記仁人失所，但前篇《陽貨第十七》只在首章論小人陽貨在位，整體內容則不

限於此，兼論禮樂、君子小人、《二南》之美等，即使是邢疏之篇旨80亦概括到

小人在位以外的章節內容，可見《陽貨》並非全篇只記羣小在位。因此，邢疏

之解說欠仔細，《陽貨》並非全篇與《微子》成因果關係，若更具體地指明前篇

《陽貨》只有記小人在位的首章為因，《微子》整篇記仁人失所為果，《微子第

十八》的編次邏輯是與前篇的首章作因果編排，此說或有可能。 

 

  邢昺以因果關係作理據解釋《公冶長第五》及《微子第十八》的編次雖欠

充分理據，但若更具體地說明《微子第十八》是與前篇的首章作因果編排，此

說或許成理。 

 

（三）總結 

綜上所述，儘管邢疏為《論語》二十篇的編次邏輯皆作出推論，但由於其

理據薄弱，或《論語》並非每篇的編次皆具邏輯的原因，使邢疏的推論未能完

全成理，下列為《論語》可能具邏輯編次之十四篇： 

編次邏輯 篇 

A. 按重要性編排： 《學而第一》、《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 

B. 以類相從編排： 《鄉黨第十》 

C. 按首章或首尾章作同類編排： 《泰伯第八》、《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

《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 

D. 遞進編排： 《述而第七》 

E. 按前半篇內容作同類編排： 《雍也第六》 

F. 按篇名作順承編排： 《為政第二》 

G. 與前篇的首章作因果編排： 《微子第十八》 

H. 承接前篇之末： 《八佾第三》 

 

邢疏只有《學而第一》、《述而第七》、《泰伯第八》、《鄉黨第十》、《季氏第

十六》、《陽貨第十七》、《子張第十九》及《堯曰第二十》八篇的推論有理，《為

政第二》、《雍也第六》、《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及《微子第十八》五篇

的推論略欠精準，但方向未嘗不可，其餘七篇的編次邏輯解說則欠有力理據或

其說不通，當中《八佾第三》以朱熹的觀點更為可取。總結本部份的評析，便

不難發現《論語》整體的編次不精密，即使部分篇的編排具邏輯關係，但也無

一邏輯可貫穿二十篇之編次，惟邢疏強調《論語》的編次具邏輯性，各篇之間

                                                      
80 「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為行各

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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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特定的編排邏輯，此乃先入為主之見。 

 

五、結語 

  《論語注疏》為北宋禮部尚書邢昺之著作，惟此作對《論語》有不少先入

為主的主觀判斷，故影響其題解的準確性。在《論語》之篇旨方面，《論語》二

十篇只有八篇之章節內容能完全或高度對應邢疏題解的篇旨，其篇旨在其餘十

二篇未能發揮總括作用，原因是邢疏部分篇旨欠全面，甚或是部分篇的內容散

亂，無篇旨可言，使邢疏篇旨與該篇內容無法完全或高度對應。故此，不論是

邢疏的篇旨或其認為《論語》每篇俱備特定篇旨之見皆非完全正確。而在《論

語》之編次邏輯方面，邢疏題解只有八篇的推論合理，另外五篇雖方向可取，

但推論欠精準，一篇以朱熹的觀點更為可取，餘下六篇之編次邏輯未明。以上

足證《論語》二十篇的編排並非必定具邏輯關係，邢疏認為各篇之間皆有特定

的編排邏輯之見實為先入為主。綜觀而言，作為北宋官方的《論語》注解，邢

昺的《論語注疏》題解雖能繼承及發揚前人的學說，但邢昺堅持《論語》每篇

也有特定篇旨，而且編次具邏輯性，可見邢昺始終未能擺脫皇侃的影子，仍視

《論語》為一部慎密而成的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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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邢昺《論語注疏》題解原文集錄81 

 

學而第一（頁 1）：  

【疏】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

撰之時，以《論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

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

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

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

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

指，此不煩說。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為政第二（頁 15）： 

【疏】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為

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 

 

八佾第三（頁 30）： 

【疏】正義曰：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

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里仁第四（頁 51）： 

【疏】正義曰：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

以次前也。 

 

公冶長第五（頁 59）： 

【疏】正義曰：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剛直，以前篇擇仁者之里而居，故得

學為君子，即下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雍也第六（頁 77）： 

【疏】正義曰：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知、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

以次之。 

 

述而第七（頁 93）： 

【疏】正義曰：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

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 

 

泰伯第八（頁 111）： 

【疏】正義曰：此篇論禮讓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為政，

                                                      
81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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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

篇首末載賢聖之德，故以為次也。 

 

子罕第九（頁 124）： 

【疏】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鄉黨第十（頁 139）： 

【疏】正義曰：此篇唯記孔子在魯國鄉黨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篇也。此篇雖

曰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 

 

先進第十一（頁 159）： 

【疏】正義曰：前篇論夫子在鄉黨，聖人之行也。此篇論弟子，賢人之行，聖

賢相次，亦其宜也。 

 

顏淵第十二（頁 177）： 

【疏】正義曰：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為，皆聖賢之

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 

 

子路第十三（頁 192）： 

【疏】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

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憲問第十四（頁 206）： 

【疏】正義曰：此篇論三王二霸之迹、諸侯大夫之行、為仁知恥、脩已安民，

皆政之大節也，故以類相聚，次於問政也。 

 

衛靈公第十五（頁 234）： 

【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

學，為邦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

事，故次前篇也。 

 

季氏第十六（頁 250）： 

【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

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

記衞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陽貨第十七（頁 264）： 

【疏】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



邢昺《論語注疏》題解辨證  李佩蕾 

27 

南》之美，君子小人為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

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微子第十八（頁 280）： 

【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

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

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子張第十九（頁 291）： 

【疏】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或接聞夫子之語，或辨揚聖

師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堯曰第二十（頁 302）： 

【疏】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

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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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邢疏篇旨與實際章節內容之對應性統計表 

對應性 

篇 

對應 不對應 兩者皆可 章旨含糊 總計 

(百分比) 章數 

(所佔百分比) 

章 章數 

(所佔百分比) 

章 章數 

(所佔百分比) 

章 章數 

(所佔百分比) 

章 

學而第一 11 

(68.75%) 

‧君子孝弟忠信主友

之規：5 章

(1,2,7,8,11) 

‧仁人：1 章(3) 

‧道國之法：1 章(5) 

‧聞政在乎行德：1

章(10) 

‧由禮貴於用和：1

章(12) 

‧無求安飽以好學：

1 章(14) 

‧能自切磋而樂道：

1 章(15) 

2 

(12.5%) 

‧以禮化民：1 章(9) 

‧知：1 章(16) 

3 

(18.75%) 

4,6,13 0 

(0%) 

 16 

(100%) 

為政第二 14 

(58.33%) 

‧為政：5 章

(1,3,19,20,21) 

‧孝敬信勇：5 章

(5,6,7,8,22) 

‧聖賢君子：4 章

(4,12,13,14) 

7 

(29.17%) 

‧論詩經：1 章(2) 

‧評價顏回：1 章(9) 

‧觀人方法：1 章

(10) 

‧學：2 章(11,15) 

‧知：1 章(17) 

‧求祿之法：1 章

(18) 

2 

(8.33%) 

23,24 1 

(4.17%) 

16 24 

(100%) 

八佾第三 26 ‧禮樂得失：26 章 0  0  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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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26) (0%) (0%) (0%) (100%) 

里仁第四 7 

(26.92%) 

‧仁：7 章

(1,2,3,4,5,6,7) 

8 

(30.77%) 

 

‧聞道：2 章(8,9) 

‧孔子之處世之道：

3 章(12,14,23)  

‧禮：1 章(13) 

‧忠、恕：1 章(15) 

‧事君待友：1 章

(26) 

11 

(42.31%) 

10,11, 

16,17,

18,19,

20,21,

22,24,

25 

0 

(0%) 

 26 

(100%) 

公冶長第五 16 

(57.14%) 

‧賢人君子仁知剛

直：16 章

(1,2,3,4,6,8,9,13,14,1

5,16,17,20,22,23,26) 

8 

(28.57%) 

‧不賢之人和事：8

章(10,11,18,19, 

24,25,27,28) 

3 

(10.71%) 

5,12,2

1 

1 

(3.57%) 

7 28 

(100%) 

雍也第六 17 

(56.67%) 

‧賢人君子：10 章

(1,3,5,7,8,10,11,14,15

,27) 

‧仁知中庸之德：7

章

(18,20,22,23,26,29,30

) 

7 

(23.33%) 

‧不賢之人和事：3

章(2,4,12) 

‧不賢的道理：3 章

(16,17,25) 

‧政：1 章(24) 

6 

(20%) 

6,9,13

,19,21

,28 

0 

(0%) 

 30 

(100%) 

述而第七 38 

(100%) 

‧孔子之志行：38

章(1-38) 

0 

(0%) 

 0 

(0%) 

 0 

(0%) 

 38 

(100%) 

泰伯第八 20 

(95.24%) 

‧禮讓仁孝之德：2

章(2,7) 

‧賢人君子之風：8

章

(1,3,4,5,6,18,19,20,21

0 

(0%) 

 0 

(0%) 

 1 

(4.76%) 

12 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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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學立身：2 章

(8,17) 

‧守道為政：3 章

(9,13,14) 

‧歎美正樂：1 章

(15) 

‧鄙薄小人：3 章

(10,11,16) 

子罕第九 31 

(100%) 

‧孔子之德行：31

章(1-31) 

0 

(0%) 

 0 

(0%) 

 0 

(0%) 

 31 

(100%) 

鄉黨第十 1 

(100%) 

‧記孔子在魯國鄉黨

中言行：1 章(1) 

0 

(0%) 

 0 

(0%) 

 0 

(0%) 

 1 

(100%) 

先進第十一 11 

(47.83%) 

‧弟子賢人之行：11

章(2,3,4,5,6,8,9,12,13, 

20,21) 

8 

(34.78%) 

‧弟子不賢之行：7

章

(10,11,15,16,17,19,22

) 

‧禮：1 章(7) 

4 

(17.39%) 

1,14,1

8,23 

0 

(0%) 

 23 

(100%) 

顏淵第十二 18 

(75%) 

‧仁政明達：7 章

(7,9,14,17,18,19,20) 

‧君臣父子：1 章

(11) 

‧辨惑折獄：4 章

(6,10,12,13) 

‧君子文為：6 章

(4,5,8,15,16,24) 

1 

(4.17%) 

‧友：1 章(23) 5 

 (20.83%) 

1,2,3,

21,22 

0 

(0%) 

 2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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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第十三 12 

(40%) 

‧善人君子為邦教

民：7 章

(3,8,9,10,11,29,30) 

‧仁政孝弟：3 章

(1,2,12) 

‧中行常德：2 章

(21,22) 

9 

(30%) 

‧為政不善：1 章(4) 

‧學之不能用：1 章

(5) 

‧評他國之政：1 章

(7) 

‧明政、事之別 ：1

章(14) 

‧直：1 章(18) 

‧君子小人：3 章

(23,25,26) 

‧士：1 章(28) 

9 

(30%) 

6,13,1

5,16,1

7,19,2

0,24,2

7 

0 

(0%) 

 30 

(100%) 

憲問第十四 15 

(34.09%) 

‧三王二霸之迹：4

章(15,19,21,40) 

‧諸侯大夫之行： 9

章(8,9, 

11,13,14,16,17,18,25) 

‧為仁知恥：1 章(1) 

‧脩已安民：1 章

(42) 

26 

(59.09%) 

‧士：1 章(2) 

‧邦：1 章(3) 

‧孔子評論他人：6

章(5,20,29,37,43,44) 

‧君子：5 章

(6,23,26,27,28) 

‧忠愛之心： 1 章

(7) 

‧貧富：1 章(10) 

‧事君：1 章(22) 

‧學者：1 章(24) 

‧孔子之人生之道：

6 章

(30,31,32,33,34,35) 

‧他人評論孔子：2

3 

(6.81%) 

4,12,3

6 

0 

(0%) 

 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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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38,39) 

‧上位者之道：1 章

(41) 

衛靈公第十五 27 

(64.29%) 

‧記孔子先禮後兵，

去亂就治：2 章(1,33) 

‧忠信：1 章(6) 

‧仁：3 章(10,35,36) 

‧知：2 章(8,34) 

‧勸學：3 章

(3,31,32) 

‧為邦無所毀譽，必

察好惡：4 章

(11,14,25,28) 

‧志士君子之道：10

章(2,7, 

9,18,19,20,21,22,23,3

7) 

‧事君相師之儀：2

章(38,42) 

11 

(26.19%) 

‧孔子之人生之道：

9 章

(12,15,16,17,27,29,30

,40,41) 

‧恕：1 章(24) 

‧教：1 章(39) 

3 

(7.14%) 

4,5,13 1 

(2.38%) 

26 42 

(100%) 

季氏第十六 11 

(78.57%) 

 

‧天下無道，政在大

夫，故孔子陳其正

道，揚其衰失：3 章

(1,2,3) 

‧稱損益以教人：2

章(4,5) 

‧舉《詩》、《禮》

3 

(21.43%) 

‧學：1 章(9) 

‧善人：1 章(11) 

‧德：1 章(12) 

0 

(0%) 

 0 

(0%) 

 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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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訓子：1 章(13) 

‧明君子之行：4 章

(6,7,8,10) 

‧正夫人之名：1 章

(14) 

陽貨第十七 15 

(62.5%) 

‧陪臣專恣：1 章(1) 

‧因明性習知愚：1

章(2) 

‧禮樂本末：2 章

(3,9) 

‧六蔽之惡：1 章(7) 

‧《二南》之美：1

章(8) 

‧君子小人為行各

異：8 章(10,13, 

18,19,21,22,23,24) 

‧今之與古，其疾不

同：1 章(14) 

9 

(37.5%) 

‧孔子受召：2 章

(4,6) 

‧仁：2 章(5,15) 

‧德：2 章(11,12) 

‧孔子惡邪奪正：1

章(16) 

‧孔子的日常生活之

道：2 章(17,20) 

 

0 

(0%) 

 0 

(0%) 

 24 

(100%) 

微子第十八 11 

(100%) 

‧天下無道，禮壞樂

崩，君子仁人或去或

死，否則隱淪巖野，

周流四方：5 章

(1,2,3,4,5,6,7,8,9) 

‧因記周公戒魯公之

語：1 章(10) 

‧四乳生八士之名：

0 

(0%) 

 0 

(0%) 

 0 

(0%) 

 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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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11) 

子張第十九 11 

(44%) 

‧士行：1 章(1) 

‧交情：1 章(3) 

‧仁人：0 章 

‧勉學：3 章(5,6,13) 

‧接聞夫子之語：2

章(17,18) 

‧辨揚聖師之德：4

章(22,23,24,25) 

14 

(56%) 

‧執德信道：1 章(2) 

‧君子之道：6 章

(4,7,9,10,20,21) 

‧小人之過：1 章(8) 

‧德：1 章(11) 

‧孔子弟子互相批

評：3 章(12,15,16) 

‧喪：1 章(14) 

‧為士師之道：1 章

(19) 

0 

(0%) 

 0 

(0%) 

 25 

(100%) 

堯曰第二十 3 

(100%) 

‧記二帝三王及孔子

之語，明天命政化之

美：3 章(1,2,3) 

0 

(0%) 

 0 

(0%) 

 0 

(0%)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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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章旨含糊」之四章 

 

  在《論語注疏》中，有四章以邢昺的解說與其他注疏之解說有重大分歧，顯

示此四章的意義不清，而邢昺的解說亦不見得特別合理，難以定論與邢疏題解之

篇旨的對應性，因此列入「章旨含糊」之類。此部份將簡述此四章之含糊之處，

其中包括《為政第二》第 16 章、《公冶長第五》第 7 章、《泰伯第八》第 12 章及

《衛靈公第十五》第 26 章。惟本文受篇幅所限，未能深究以上四章內容的真正

意義，故在此只作簡述。 

 

  首先，《為政第二》第 16 章「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巳。』」82的意義不

明。此章缺乏上文下理，無法推論此章論述的主題。邢昺疏：「言人若不學正經

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以其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

則不同歸也。」83論不學正經善道的異端將不同歸，禁人雜學；朱熹引范氏之

言：「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

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再引程子之

言：「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

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84論異端之人治天下將為害無窮，與邢昺

的詮釋相類，將「異端」視為非正經善學、聖人之道；今人楊伯峻譯為：「批判

那些不正確的議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85認為此章論批判不正確的議論可消

滅禍害；陳大齊將此章解作：「執著某一端以為必是，因而攻擊與之相異的他端

以為必非，那便有害於是非的判別。」86認為此章論判別是非。由此可見，此章

可有三種解讀，未能確定此章的真實意義及是否對應邢疏之篇旨。 

 

  其次，《公冶長第五》第 7 章「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

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87 之意義亦未明。此

章最大爭議源自於「材」一字的意思，何晏注引用鄭玄及他人的兩種解說：「鄭

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

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

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88邢昺同意前者之解

說：「『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

耳。」89及後也有解釋兩種說法。而朱熹未有著墨太多去解釋「材」之意思，只

解釋「材，與哉同，古字借用」，及引用程子之說：「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

                                                      
8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1。 
83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2。 
8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7。 
85 楊伯峻：《論語譯注》，頁 18。 
86 陳大齊：《論語臆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32。 
87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62。 
88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62。 
89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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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

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90顯示二人皆認為孔

子的回應有譏笑子路之意，偏向鄭玄的說法。惟清劉寶楠在其正義只引二解說，

未有取向：「綜諫曰。昔孔子疾時託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繹其

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叚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為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為但

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91顯示劉寶楠認為二說

皆有可能，故在其疏中引說。總括上述，雖然邢昺及程朱取鄭玄之說法，但另一

說法不無可能，所以何晏及劉寶楠才保留在其注疏中，因此本文也難以判斷此章

的意義和是否對應邢疏之篇旨，只好歸類為「章旨含糊」。 

 

  另外，《泰伯第八》第 12 章：「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92

之意義亦未明。邢昺疏：「此章勸學也。穀，善也。言人勤學三歲，必至於善。

若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也。」93言此章勤學。惟朱

熹之注曰：「殼，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

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

於穀，宜不易得也。』」94言為學不求祿者不易得，劉寶楠之疏亦從之：「後人躁

於仕進。志在干祿。鮮有不安小成者。故曰不易得。」95可見朱熹及劉寶楠皆認

為此章論為學不求祿者不易得，有別於邢昺指此章勸學，因此，此章的意義未

明，未能判斷是否對應邢疏篇旨，所以列入「章旨含糊」之類。 

 

  最後，《衛靈公第十五》之第 26 章「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

人乘之，今亡矣夫！』」96的意義不明。此章模糊之處在於「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及「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的關係。邢疏：「此章疾時人多穿鑿

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

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

『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喻己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

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

者，以俗多穿鑿。』」97邢疏認為此章解作孔子見古之良史就是在寫史書時，如有

疑問就闕之，待能者再寫，不敢穿鑿；「有馬者借人乘之」則為舉喻，指人若有

馬不能調良，就應借能者乘習，就像良史有疑則闕之，待能者寫，但孔子說今時

今日的人以俗多穿鑿，不復以前。朱熹之注解則說：「楊氏曰：『史闕文、馬借

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

                                                      
90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77。 
91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頁 91-92。 
92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16。 
93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16。 
94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6。 
95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頁 163。 
96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44。 
97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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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98楊氏認為史闕文、馬借人二事都是舊時之美

德，朱熹雖未能確定兩者之關係，但肯定此章與時移世易有關。總括上述，二人

對此章都有不同解說，邢昺之見亦未見特別合理，或如朱熹最後引用胡氏之說所

言：「此章義疑，不可強解。」99此章意義存疑，因此未能斷言此章內容能否對應

邢疏篇旨，宜歸入「章旨含糊」一類。 

 

  綜合上述，《為政第二》第 16 章、《公冶長第五》第 7 章、《泰伯第八》第 12

章及《衛靈公第十五》第 26 章的意義不清，不同的注疏有不同的解說，可見此

四章的意義未明，邢昺的解說亦不見得最合理，難以定論與邢疏題解之篇旨的對

應性，只能歸作「章旨含糊」之類。 

 

 

                                                      
98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66。 
99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66。 




